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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本人袁靖遗失丰立优惠纪
要（编号230967），声明作废。
●徐以骞残疾人证520421200
70523001X44遗失作废。
●贵 A04478D，贵 A05926D，
贵 A08460D，贵 A03258D，贵
A03416D。 贵 A08496D，贵
A03618D，贵 A04206D，贵
A05553D，贵 A07046D，贵
A9440 挂，道路运输证，遗失
作废。
●金志军（黔息烽货028）遗失
水路运输许可证正副本，编
号：黔筑息（2019）XK0044，声
明作废。
●云南平捷工程设计咨询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合 同 专 用 章
（7），编号 5301002694975，声
明作废。
●云南平捷工程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20115MABN7G
GJ77）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财务专用章；遗失农行
贵阳碧海支行基本户开户许
可证（账号2320700104001353
3）、农行贵阳金穗支行一般户
账户资料（账号232070010400
13533），声明作废。

●贵州星照律师事务所遗失
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新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 ：J7010012271901，账 号 ：
11150120540000751，特 此 声
明作废。
●不慎遗失贵AE6690，贵AE
9351侍理证作废。

公开道歉信
尊敬的社会各界人士：

首先，请允许我们表达最
诚挚的歉意，因本人：李龙贵，
刘继霖，赵廷兴，陈永柱，非法
捕捞水产品，造成了该区域的
生态资源损失，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为此我郑重地向社会
各界公开道歉。我们承诺以
后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现象。

致歉人：李龙贵，刘继霖，
赵廷兴，陈永柱

2026年7月2日
遗失声明

●贵州跃达禾律师事务所的
曹言律师，因出差原因将贵州
省司法厅 2026 年 3 月 13 日颁
发的律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
号：15201202210545913，执业
证书流水号：12288195，现声
明作废。

分 类 广 告

本报仅作为信息提供，不能视为承接业务及签订合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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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案，金额8万元。
但是，调解这起借贷案却十分困难——一方当事人
在贵州贵阳，另一方在浙江嘉兴。不仅如此，双方
均为聋哑人士。然而，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法
官和人民调解员通过935条微信，让这起案件画上
圆满的句号。

2022年5月，贵阳市民宋先生借了8万块给朋
友邱先生。邱先生经营一家小修理铺，但生意一直
不好。因此，到约定期限后，邱先生无法还款，宋先
生多次催要未果。

今年4月15日，宋先生来到观山湖区综治中心
求助。“由于无法用语言表达，宋先生情绪十分激
动，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用手势比划着。”观山湖区
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蒋霞找来纸和笔后，才了解
到宋先生的诉求。

由于宋先生提供的证据确凿，观山湖区人民法
院立即开启“绿色通道”，当日立案。

“对于这类小额债务的案件，在立案后、开庭审
理前，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优先进行调
解。”调解员王梅表示。

法院通过调查得知，邱先生也是一名聋哑人
士，目前在浙江嘉兴一家工厂打工。

由于无法用语言交流，蒋霞和王梅尝试用微信
和对方交流。“申请了6次，对方才通过。”蒋霞说，前
期大量的沟通，目的只有一个——取得对方的信任，
这样才为有效开展矛盾化解工作奠定基础。

记者进行了统计，蒋霞、王梅和双方当事人的
微信记录共有935条。

一遍又一遍，一条又一条，935条微信核查了借
款细节、用途及资金来源，记录了双方的分歧、意
愿。同时也包含了法官和调解员的释法劝慰、关爱指引。

4月30日，在观山湖区综治中心、区司法局、残联和入驻法官、调
解员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双方当事人相距2000多公里的线上调解得
以顺利进行，并通过手语老师帮助双方在整个调解过程中进行协商。
最终，双方自愿达成每月3000元分期付款的协议。

为保障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切实维护宋先生的合法权益，观山
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

今年以来，观山湖区人民法院针对小额债务、物业、劳动争议等13
类适宜在综治中心化解的纠纷，制定了标准化分流清单。截至目前，
观山湖区人民法院向区综治中心分流物业纠纷493件、小额债务纠纷
285件、家事纠纷40件、劳动劳务争议19件，让大量矛盾纠纷在立案
后、开庭审理前得到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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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突发事件处置实战演练现场。

从江公安多方协调从江公安多方协调
为群众解决户籍遗留问题为群众解决户籍遗留问题

责编/杨雨青 版式/杨丽丹 校对/李雅

本报讯（通讯员 韦政华）6月29日，盘
州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组织开展庭审
突发事件处置实战演练，旨在深入贯彻落
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司法警
察队伍开展“执法规范学习年”活动的通
知》精神，切实提升司法警察队伍庭审警务
保障能力和应急处突水平。

演练紧扣“政治建警、规范强警、实战
砺警、从严治警”的工作主线，立足庭审保
障核心职责，聚焦日常执勤、庭审保障、应
急处突等关键执法环节，提前制定演练方
案，明确演练目标、处置流程和考核标准。
演练前，大队组织全体参演人员集中学习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人民法院司法
警察执法细则》等规章制度，重温庭审警务
保障工作规范和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切实
将规范执法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演练采取“场景模拟演练”方式，依托真
实法庭场景，模拟庭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
类突发情况。重点针对辩护人违规拍摄庭

审场景、当事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场
景进行演练。过程中，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
速、分工明确、处置规范、配合默契，充分展
现了司法警察队伍过硬的战术素养和协同
作战能力。演练结束后，大队组织现场复盘
点评，针对处置流程、执法用语、警械使用等
环节逐一提出改进优化建议。力求通过此
次实战化演练，使全体司法警察的执法行为
更加规范，实战技能进一步增强，团队协作
和应急处突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下一步，盘州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
队将持续以“执法规范学习年”活动为总抓
手，紧扣新时代司法警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主线，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坚持“以学促
练、以练强能”，不断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把
执法规范贯穿于安检、执勤、处突等环节，
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
硬、保障有力的司法警察铁军，全力为法院
审判执行工作安全有序运行提供坚强警务
保障。

连日来，铜仁市两级检察院
联动公安、教育、乡镇、禁毒委等
多部门，统筹碧江、万山、思南、印
江、松桃、德江、沿河各基层检察
院，搭建多元宣传阵地，同步推进
线下沉浸式宣讲与线上可视化科
普，坚持惩治犯罪与源头预防一
体推进，开展分层分类、形式多样
的全域禁毒宣传，筑牢全民识毒、
防毒、拒毒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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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检察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铜仁检察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
■ 记者 冉龙飞 姚强

深耕校园主阵地
精准守护青少年成长净土

青少年是毒品侵害的重点人群，铜仁
市检察机关以法治副校长、未检宣讲团为
主要力量，深入城乡中小学开设禁毒法治
课堂，重点针对伪装新型毒品迷惑未成年
人这一风险开展靶向教育。

碧江区人民检察院分两场开展综合校
园宣讲：6月12日联合多部门走进坝黄逸
夫中学，融合禁毒、交通安全、反诈三项内
容，通过展板展示、发放手册、互动问答巩
固防毒知识；6月23日，该院“阳光少年·未
检 e 站”宣讲团走进文笔小学，借助 PPT、
仿真毒品模型揭露“奶茶粉”“跳跳糖”“邮
票”“聪明药”等新型毒品伪装，播放禁毒警
示短片，结合真实案例提醒学生不接收陌
生人零食、远离复杂娱乐场所。

思南县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治副校长深
入辖区各校，通过禁毒短片、情景模拟、互
动问答讲解新旧毒品特征，拆解毒贩利用
青少年好奇心诱骗吸毒的手段，传授自我
保护方法。

万山区人民检察院联合鱼塘乡政府走
进鱼塘乡中心小学，展示各类毒品仿真模
型、播放禁毒动画，结合本地村民轻信偏方
私种罂粟的真实案例开展辟谣，号召学生担
任家庭禁毒宣传员，向家人普及禁毒知识。

各校园课堂摒弃生硬的法条讲解，依
托实物展示、真实案例、趣味互动开展教
学，让青少年直观认清毒品的隐蔽性与危
害性，从思想上建立防毒自觉。

下沉基层广覆盖
街头商圈行业同步普法

在校园宣传之外，铜仁市各区（县）检
察院下沉广场、集市、沿街商铺开展流动普
法，聚焦酒店旅馆等涉毒高发场所开展行
业专项宣讲，打通禁毒宣传基层末梢。

6月24日，印江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干
警走进沿街商铺、菜市场、公交站点发放

500 余份图文宣传资料，同步附上涉毒线
索举报二维码。面对商户重点讲解容留吸
毒、贩卖毒品相关法律规定，提醒经营者警
惕毒贩利用门店实施交易；面向家长科普
青少年药物滥用危害，现场手把手教学识
别可疑毒品包装，累计解答群众咨询20余
人次。

万山区人民检察院借乡镇赶集人流量
大的契机，联合多部门在金街广场设置禁
毒展板、仿真毒品展示区。检察官现场以
案释法，为赶集群众普及禁毒法律知识；针
对宾馆酒店涉毒突出隐患，专门面向酒店
经营者、前台、保洁、安保开展专题普法，结
合多起酒店内容留吸毒案件，明确经营者
巡查、上报的法定责任，分岗位制定防毒工
作指引，告知隐瞒涉毒线索需承担刑事责
任，压实行业禁毒主体责任。

松桃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承办全县“6·
26”集中宣传启动仪式，现场设立检察宣传
服务岗，结合本地涉毒案件以案说法，向群
众讲解新型毒品识别方法与涉毒线索举报
渠道。

创新载体拓渠道
特色活动点燃全民禁毒氛围

铜仁市各区（县）检察院结合本地特色
资源打造差异化宣传形式，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播禁毒理念，提升普法吸引力
与传播效果。

德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托本土文旅 IP
“贵州音乐时光”，在南城西麓阁广场举办
夜间大型禁毒宣传活动。活动以全体人员
禁毒宣誓开篇，借助音乐海选现场人流密

集的优势，通过摆放仿真毒品模型、互动问
答等方式普及禁毒知识。现场发放宣传资
料20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千余人次。不
少到场学生表示，轻松的音乐氛围降低了
普法距离感，仿真毒品模型让人直观看清
新型毒品伪装，快速掌握实用防毒技巧。

沿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创新制作禁毒
MG普法短视频，以卡通检察官形象搭配
海洛因、冰毒、笑气、LSD等动画符号，配合
动态法条弹窗分层科普。视频依次介绍各
类毒品对人体的伤害，解读涉毒核心罪名，
剖析涉毒行为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多重危
害，并在结尾发出全民防毒、遇毒报警的倡
议。轻量化动画形式兼顾专业性与趣味
性，突破线下宣讲地域限制，通过线上广泛
传播扩大了宣传覆盖面。

以案释法敲警钟
发布典型案例明晰法律红线

为增强法律震慑力，万山区人民法院、
检察院联合发布四起依法严惩毒品犯罪警
示教育案例，覆盖新型毒品零售、车内容留
吸毒、跨区域大宗贩毒、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四类犯罪，以身边真实案件划定清晰法
律红线。

在贩卖依托咪酯电子烟弹入刑案中，
张某两次售卖含管制精神药品依托咪酯的
电子烟弹，被以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法
律规定贩卖毒品不计数量均需追责，张某
最终获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000 元，
警示青少年警惕“上头电子烟”，切勿心存
侥幸。

在私家车容留他人吸毒案中，艾某驾

车邀约3人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车辆被
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吸毒场所，其行为构
成容留他人吸毒罪，获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提示群众不仅自身远离毒品，也
不能为他人吸毒提供场地、工具。

在跨省大宗贩运海洛因案中，杨某、姚
某跨省购入海洛因59.92克交易时被当场
查获，毒品纯度仅 0.913%，量刑不以纯度
折算；多名被告人系毒品再犯，依法从重处
罚，四人分别被判处八年六个月至十五年
有期徒刑，二审维持原判，彰显司法机关从
严打击跨区域大宗毒品犯罪的决心。

在私种罂粟刑事案中，杨某在楼顶种
植702株罂粟，被公安机关铲除。结合其
初犯、认罪悔罪、无牟利等情节，法院以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 元。法
律明确罂粟属于禁种毒品原植物，种植
500 株以上即达刑事立案标准，留存罂粟
种子、果实同样违法，群众发现私种行为可
及时报警。

四起案例清晰列明各类涉毒行为的定
罪量刑标准，警示群众不存在轻微涉毒行
为，任何触碰禁毒法律底线的侥幸行为，都
将承担严厉刑事后果。

治罪预防双发力
构建全链条禁毒体系

丰富的线下、线上宣传活动，依托于铜
仁市检察机关长期构建的“从严打击+源
头预防”一体化禁毒履职体系。一直以来，
全市检察机关落实三项关键举措深化禁毒
综合治理：

前移办案监督关口——依托侦查监督
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提前介入重大毒品案
件，规范证据固定、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避免毒品犯罪分子因证据瑕疵逃脱法律
制裁。

同步严打新旧毒品犯罪——针对海洛
因、冰毒等传统毒品，紧盯贩运、流通环节
深挖漏罪漏犯，严防传统毒品反弹；针对麻
精药品衍生新型毒品泛滥问题，联合市场
监管、邮政、公安开展行业专项整治，遏制
青少年药物滥用态势。

常态化开展禁毒“六进”预防宣传——
2023年至今，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开展禁毒
宣传600余次、组织庭审观摩42场，发放宣
传册1.6万余册，覆盖群众2.4万余人，制作
禁毒短视频24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常态
化普法。

下一步，铜仁市检察机关将持续完善
分层分类禁毒宣传机制，深化多部门禁毒
协作，持续创新短视频、现场宣讲、典型案
例发布等普法形式，紧盯青少年、沿街商
户、住宿行业等重点群体，同步强化毒品犯
罪打击与源头预防，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守护平安无毒社会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覃鲁西）近
日，从江县下江镇群众潘先生将
一面印有“心系百姓疾苦 力行为
民担当”的锦旗送至从江县公安
局治安管理大队户政中队，以感
谢户政中队中队长贝学婷主动作
为、多方协调，为其两名子女成功
办理落户手续。

经查，潘先生长期在云南边
境务工，与其妻子生育两子。因不
符合当地上户要求，未能及时给子
女申报出生登记，导致二人长期处
于无户口状态。随着年龄增长，无
户口问题对其子女的日常生活及
出行造成严重不便，成为困扰家庭
多年的现实难题。

获悉该情况后，从江县公安
局治安管理大队户政中队中队长
贝学婷高度重视，迅速启动疑难
户口会商机制。鉴于两名子女出

生地均在云南省边境地区，相关
证明材料需跨省核查，贝学婷主
动与云南警方建立联系，多次沟
通协调，开展跨区域协作调查。
同时，她悉心指导潘先生梳理补
办户口所需材料，依法依规搜集
并核实出生证明、亲属关系、居住
轨迹等关键佐证资料。在材料齐
备、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按照户籍
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将相关材料
逐层上报核查。经严格审批，最
终成功为两名无户口人员办理了
落户登记，彻底解决了潘先生一
家二十余年的户籍遗留问题。

户籍工作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是公安基础管理和民生服务的重
要环节。从江县公安局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

“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原则，切
实将便民利民措施落到实处。

盘州法院盘州法院：：

实战练兵提能力实战练兵提能力 规范处突保安全规范处突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贾华）近日，毕节市七
星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婚姻无效纠纷案作
出一审判决：依法确认原告张某某与被告
兰某某于2000年登记的婚姻关系无效。

张某某与兰某某系表兄妹关系：张某
某的父亲与兰某某的母亲为同胞姐弟。张、
兰二人恋爱后，于1997年生育长子、1999年
生育长女，2000年办理结婚登记，2001年生
育次女。目前三名子女均已成年。

日前，张某某以“存在法律禁止结婚的
亲属关系”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婚姻无效。

庭审中，兰某某对婚姻无效不持异议，
但提出两项抗辩：一是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债
务20余万元应由双方分担；二是张某某离
家后，兰某某独自抚养最小子女至成年支出
抚养费10万余元，应由双方共同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与兰某某属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符合民法典明确禁止
结婚的法定情形，该婚姻自始无效；兰某某
庭后提交书面申请，自愿放弃对张某某银
行账户余额的分割主张，并撤回债务分担
诉求；关于抚养费用主张，法院指出：请求
抚养费的主体系孩子，而非被告兰某某，同
时，兰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孩子十八岁之
前的花费，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故对该
抗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一
千零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一）》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确认张某某与兰某某
的婚姻关系无效。

亲表兄妹登记结婚亲表兄妹登记结婚，，法院法院：：婚姻无效婚姻无效！！

检察干警向小朋友普及禁毒知识。


